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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由于战争、迁徙、赏赐、赠送等多种原因，在制作后可能辗转流传至他人

手中，这种现象在古书中常有记载。器主发生变更后，有时器物上原有铭文会被刮磨，或者加

刻新的铭文。讨论这种刮磨、加刻现象，对于研究青铜器的先后归属、时代国别、铭文释读等均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借此梳理青铜器的流转方式等问题。

铭文的刮磨、加刻现象较为普遍，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宜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首先，青

铜兵器作为战争工具在先秦时期流动性较大，而且兵器铭文刻款极多，这种流动在性质上与青

铜礼器存在差异，所以兵器的加刻现象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之内。其次，先秦器物流传至秦汉

时期，多被时人加刻铭文，这是由于时代变迁、朝代更替所引起，而本文讨论的器物及铭文主要

集中于先秦时期，所以秦汉时期的加刻现象也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要之，本文的研究对象主

要集中于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铭文的刮磨、加刻现象。

一　金文刮磨、加刻现象的分类

金文刮磨的方式大致有三类：器主名字被刮去、诅咒誓词被刮去、铭文全部被刮去。铭文

全部被刮去者无法确知原铭内容，难以深入讨论，本文重点讨论前两种情况。

（一）刮磨器主之名

刮磨器主名字在先秦金文中十分常见。如伯□作尊鼎铭（《集成》〔１〕２４３８）云：“伯□作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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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本文简称“《集成》”，后文引用该书

时，除了需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情况之外，一般直接给出该书的著录号。



鼎，其万年永宝用。”铭文共三行，后两行文字清晰可见，而首行模糊不清，这是由于该行文字被刮磨

所致（图一，１）。首字“伯”、第三字“作”、第四字“尊”可据残存笔画辨识，第二字即器主之名难

以辨识，因此被定名成“伯□作尊鼎”。从铭文风格看，学术界将此器定在西周中期是可信的。

图一　刮磨器主名字的金文拓本

１．伯□作尊鼎　２．■姬鼎　３．为甫人■　４、５．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编■　６．下寺 Ｍ３出土■簠

　

《陕西金文集成》著录了一件■姬鼎〔１〕，器物现藏西安博物院，是近年征集所得。观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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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１４册，１４２、１４３页，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形，此鼎呈半球形，深腹，三蹄足，口沿下饰两周弦纹，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器。铭文云：“□□作

■姬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图一，２）。铭文中“作”字尚可辨识，但器主名字模糊不清，

从铭文拓本不难看出器主名字已被刮去。

为甫人■铭文（《集成》４４０６）云：“□□为甫人行■，用征用行，万岁用常。”从器形上看，■

的时代为春秋早期，该■是器主为甫人〔１〕所铸，器主之名被刮去（图一，３）。

一些传世铜器铭文的刮磨比较复杂。从理论上讲，这种刮磨可能是先秦时期器物被埋藏

或下葬时便已经存在，也可能是铜器出土后所进行的刮磨或加刻。所以，传世金文中刮磨究竟

发生在何时尚需辨析。从金文发现情况来看，清代开始大量出现伪铭，其目的是追求经济利

益，所以往往直接伪造铜器及铭文，或者在真器上加刻伪铭，以此来抬高器物价格。若毁坏真

器上的铭文，反而使价值折损。所以推诸情理，传世铜器铭文的刮磨多数应在先秦时期。

与传世器物相比，考古发掘所出铜器铭文被刮磨的现象更为丰富。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

墓出土八件编■，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其中七件具铭（铭文在■的钲部、左右鼓部），现择其中之

一转录于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择其吉金，自作■钟。肃肃■■，嘉平元奏，孔乐父兄，万年无

期。□□三寿，其永鼓之，百岁外，遂以之遣。

整理者已经注意到，七件■钟上钲部的人名均被刮去〔２〕。其实除了钲部的人名外，鼓 部“三

寿”之前也有二字被刮磨，七件■钟的刮磨情况相同（图一，４、５）。“三寿”是长寿之义，见于者

减钟（《集成》１９３）、■仲饮壶（《集成》６５１１）等铭文，“□□”应该也是人名。被刮磨的内容与钲

部相同，都是此钟原来的器主之名。后因器物易主，原名遂被刮去。

刮磨现象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所出铜器。下寺楚墓是春秋时期墓葬，墓

中出土了大量有铭铜 器，其 中 部 分 铭 文 器 主 名 字 被 刮 去，这 种 现 象 主 要 集 中 在 Ｍ１、Ｍ２、Ｍ３

中。例如 Ｍ２出土了二件铭文、形制、纹饰相同的青铜鬲〔３〕，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前段。整理者

公布了其中一件鬲的拓本，铭文云：“□□□自作荐鬲，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其中器主名字被刮

去（图二，２），不能按照物从主名的原则命名，故此鬲被称作“荐鬲”。

淅川下寺 Ｍ３出土了四件簠，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前段。簠的器、盖均有铭文，铭文共八件，

八件铭文中除了最后一组盖铭作“之■簠”外，其余七件铭文内容全同：“□□□□自作■簠，子

子孙孙永保用之。”〔４〕这些铭文中器主名字全部被刮去（图一，６；图二，４）。所以这组器物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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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１．敬事天王钟　２．荐鬲　３．■尊　４．下寺 Ｍ３出土■簠

　

根据器主定名，而被称作“■簠”。

淅川下寺 Ｍ１出土八件具铭钮钟，时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其中五件涉及器主名字〔１〕，但这

五件编钟里器主名字都被刮去。以其中一件铭文为例（图二，１），铭文云：“唯王正月初吉庚申，

□□□□自作■铃，其眉寿无疆。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乐君子。江汉之阴阳，百岁之外，以

之大行。”由于器主名字被刮去，所以学术界称之为“敬事天王钟”。

在已发掘墓葬中，铜器被刮磨数量最多的就是淅川下寺楚墓。赵世刚指出，在出土的一百

一十三件有铭铜器中竟有十七件铜器上的铭文或被全部、或被部分刮去，占有铭铜器总数的

１５％〔２〕。这个比重是相当大的。对于铜器铭文被刮磨的原因，赵世刚认为可能与楚国贵族之

间的斗争有关。淅川下寺 Ｍ２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而 Ｍ１、Ｍ３的墓主为子庚的配偶。令尹

子庚是楚庄王之子，而楚庄王曾伐灭若敖氏。所以他认为楚庄王灭若敖氏之后得其家资，并分

给儿子子庚，最后随葬于墓中。之所以要刮去器主的名字，主要原因是蔑视该族之意〔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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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刚认为刮磨器物是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这个判断方向是可信的。但认为这些器物源自

与楚庄王斗争失败的若敖氏，现在还无法证明。至于作器者名字被刮去，虽掺有对敌人的蔑视

之意，恐怕更多还是欲去除原器主的痕迹以明确新的归属。

（二）刮磨诅咒誓词

刮磨现象中除了刮磨器主名字外，还存在特殊情况。■君鲜鼎出土于湖北枣阳郭家庙墓

地 Ｍ２２〔１〕，此鼎折沿，圆腹，三蹄足，一对附耳，口沿饰窃曲纹，腹饰垂麟纹，从形制上看是春

秋早期器（图版壹，１）。鼎腹铸有铭文，整理者所附释文如下：

　　■君鲜作其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用之。其或隹□，则明殛之。

整理者将“隹”后一字以阙疑处理，同时怀疑该字可能是“丧”字，并推测说：“从残留笔画看可能

是‘丧’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器物丢失，就要受到惩处。总之仍然是希望子孙永远保有、

勿丧勿亡。”按：铭文清晰部分的释读不存在争议，关于“隹□”二字的释读从字形和文意上看，

十分可疑（具体考释详后文），但整理者对文意的把握是可信的，此句是说如果子孙将器物遗

失，会遭受惩罚，属于诅咒类誓词。此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铭文中“隹□则明殛之”六字被刻意

刮磨（图版壹，２），整理者对此曾有介绍：“‘或’字以下诸字经过打磨，不甚清晰。”此句是原器主

“■君鲜”所作的诅咒之词，那么刮磨者显然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剔除此内容。此鼎为■君鲜所

作，大概传至其后人手中，使用者担心因器物脱失而受到诅咒，便刮削了铭文中诅咒的内容。

■君鲜鼎出土于郭家庙墓地 Ｍ２２，墓中同时还出有■伯盘，整理者根据墓葬没有出土兵

器和车马器认为墓主为女性的可能性较大，并云：“这件■君鲜鼎显然是拿别国的铜器来陪葬

的。”〔２〕其说可信，■君鲜鼎既然是来自他国的随葬之器，说明此鼎已从■君后人手中流转到

了别处，这与铭文中“子孙永用之”的期望相左，所以铭文中诅咒誓词才会被刮磨。总体而言，

含有诅咒誓词的铭文数量并不算多，而刮磨誓词的现象则更为少见，此鼎值得重视。

铭文的刮磨方法可大致分为利器刮削和锐器錾戳两种。赵世刚认为下寺楚墓铜器“刮去

铭文的方法有两种：最常见的一种是用刀或其他利器，在所需去掉的铭文上下或左右刮削，直

至笔道刮平为止，此种方法常在铭文部位留下弧形浅凹槽；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尖锐的工具在铭

文部位凿出麻点，从而使铭文模糊不清”〔３〕。按：由于著录方式的改进，现在能够看到更多清

晰的铭文照片，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刮磨方法基本与赵说相合。需要补充的是，用利器刮削者还

可在其上部加刻新的铭文；而以锐器錾戳者则不利于加刻新铭。

—３０２—

李春桃：商周金文中刮磨、加刻现象研究 　

〔１〕

〔２〕

〔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湖北枣阳郭家庙墓

地曹门湾墓区（２０１４）Ｍ１０、Ｍ１３、Ｍ２２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６年第５期；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

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湖北枣阳郭家庙墓

地曹门湾墓区（２０１４）Ｍ１０、Ｍ１３、Ｍ２２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赵世刚：《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

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三）刮磨并加刻铭文

一些青铜器铭文被打磨、刮平后会在同一位置上加刻新的铭文。西周晚期的成钟即属此

例。成钟出土于陕西宝鸡西秦村青铜器窖藏，曾被宝鸡市文物商店购得，后来为上海博物馆购

藏。钲部、鼓部共有铭文三十三字：

　　唯十又六年九月 丁 亥，王 在 周 康 夷 宫，王 亲 锡 成 此 钟，成（引 者 按：以 上 刻 款）其 万 年，子 子 孙

孙，永宝用享（引 者 按：以 上 铸 款）。

钟铭十分特别，其中前三行二十二字是刻款，而鼓部后三行十一字是铸款。并且刻款和铸款可

接续连读。此钟最早由陈佩芬公布，其云：

　　此钟在钲部和鼓左部原铸有铭文。从实物上观察，钲部中间突起，两侧明显凹陷，并

留下原有铭文的模糊笔迹，如钲部的左面上角“在”字竖画两旁有“八”痕，……这一现象估

计是器主成将钲部的原铭刮去，又在原处刻上铭文。因原钟铭字数较多，所以钲部两行铭

文起首两字都刻在钲部之巅。……另外，“此钟成”三字只能挤刻在鼓左 原 铭 文 的 右 面。

这样，刻铭与原铸铭文才能通读〔１〕。

此段所论十分细致。通过成钟的清晰照片，再结合铭文拓本（图三，２）〔２〕，不难看出钲部两侧

的刮磨痕迹和残留笔画。加刻铭文中“王亲锡成此钟”一句交代得十分清楚，此钟由周王亲自

赏赐给成，这与多数铭文所载周王赐金、赐贝后受赐者单独铸造器物的情况不同，铭文记载周

王把这件已经铸好的钟直接赐给成。成收到赏赐后，便铲掉钟钲部的原有铭文，并在同一位置

加刻新铭，致使此钟原来的器主已不可知。“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为原来铸款，这些字

之所以未被刮去，是因为这些内容并不体现钟之前的归属。所以，被刮去的内容应当是这件钟

原来的制作者及相关信息。成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周王赐赏所带来的荣宠；另一方面也是

尽量剔除上一任器主的信息，从而使器物彻底归属于自己。关于成钟的时代，陈佩芬认为属于

西周晚期，而李学勤认为其在厉王时期〔３〕。由于铭文是后来加刻，所以钟的制造时间应较加

刻铭文的时间略早一点。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还出土有九件鄱子成周钟，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其中编号Ｐ９、Ｐ１０

两件编钟铭文内容有“鄱子成周，择其吉金，自作■钟”。铭文为铸款，可见这两件钟原本便是

鄱子成周所作。但是编号Ｐ１１（图版壹，３、４）和Ｐ１２两件钟上“鄱子成周”四字均是刮去原来的

铭文后又重新加刻的〔４〕。以此观之，这两件钟原来可能为他人所有，后来才归属鄱子成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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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８期，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７册，１１９页，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李学勤：《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氏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３、５４页，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这组编钟铭文情况较为特殊，其刮磨

内容较为复杂，整理者曾有介绍：“Ｍ１Ｐ∶１３编 钟，铭 文 在 正 面 的 钲 部 和 鼓 角，其 人 名 三 字 已 被 铲 掉，背 面 无 铭 文。
……Ｍ１Ｐ∶１５编钟，铭文在正、背两面的钲部与鼓角，钲部铭文多被铲掉，共２３字。……Ｍ１Ｐ∶１６编钟，正背两面铭

文均被铲掉，但隐约可见４字。……Ｍ１Ｐ∶１７编钟，铭文全部被铲掉。”



图三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１．晋侯稣钟第１钟　２．成钟

　

是他刮去原铭，同时加刻自己的名字。这组编钟铭文情况较为特殊，从形制上看，九件编钟形

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看似原本属于一套，但根据铭文内容可知，它们来自不同的组合。

传世铜器中也存在刮磨并加刻的现象。■尊铭文（《集成》５９０８）云：“■作厥皇考 宝 尊 彝

（图二，３）”。从铭文拓本来看，第一字与其他铭文风格差异较大，《集成》在“备注”一栏中说“第

一字系刻款”〔１〕，其说可从。从铭文位置看，刮去的是原器主名字，加刻的“■”字是新器主名。

再观诸刻铭写法及线条，“■”应是先秦时期加刻。从器形及铭文风格来看，此器的时代属于西

周中期偏早。

（四）直接加刻铭文

商周青铜礼器铭文大多属于铸款，但也有部分刻款。刻铭在商代铜器中便已出现，如殷墟

戚家庄 Ｍ６３出土了四件刻铭铜器，分别为鼎、簋、觚、斝，后三器上刻铭内容为“贾■”〔２〕，属于

族徽铭文。这类刻铭与器物时代相近，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差异，较难判断究竟是器物铸造完成

之后便刻写铭文，还是从别处获得后再加刻，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器物是否发生了流动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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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４４１６页，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７５－７８页，中州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岳 占 伟、岳 洪 彬、刘 煜：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中原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此处所谓的直接加刻是指在青铜礼器易主后对本无铭文的器物加刻新铭。这种现象在先

秦时期也较为常见，下面仅列举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楚季钟出土于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

最早公布在《中国文物报》上〔１〕，随即引起很大反响。钟上有铭文：

　　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

此铭并非铸款，而是后来加刻而成，从铭文字口上看，錾刻痕迹十分清晰（图版壹，５、６）。钟铭

较为特别，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此钟最初为楚季所有，由其后世子孙献给了楚公。那么此钟至少

先后归属三个人：一是楚季本人，二是楚季之孙（也可能是裔孙），三是楚公。这是铭文反映出

来的信息。而万福垴遗址从规模、出土器物、性质等多个角度来看，都不会是楚公的居地。所

以，此钟在归属楚公之后，又流转到他人手中，最后埋藏于地下。

提及加刻铭文，最为 著 名 的 便 是 晋 侯 稣 编 钟。这 套 编 钟 出 土 于 山 西 曲 沃 北 赵 晋 侯 墓 地

Ｍ８，共十六件，其中十四件流散到香港，后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收藏。而另外二件仍留存

墓中，经考古发掘出土。二者正好组合成套，钟上刻有长篇铭文（图三，１），记载了晋侯稣随周

王东伐夙夷的史实〔２〕。这十六件钟的铭文都是刻款，高至喜据合金成分、形制纹饰将编钟分

为二型三式，并认为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而是来自江南〔３〕。关晓武从形制、尺寸比值所

表现出来的波动性证明高至喜的观点可信〔４〕。李学勤也认为编钟并非整套一次铸就，而是后

来拼凑而成，是从铭文中提及的战事所获〔５〕。那么，此钟是从敌人手中掳获，后来加刻长篇铭

文以彰显晋侯稣的功绩。

直接加刻铭文的现象还有很多，如陈璋方壶铭文是齐国将领在伐燕所获铜壶上加刻而成。

而燕王职壶铭文是燕昭王在伐齐时所获铜壶上加刻而成。类似例子还有一些，此不赘举。

（五）保留原铭而于他处加刻铭文

有些铜器本身具有铭文，但后来由于器物易主之后又在其他位置上加刻了新铭。１９４０年

２月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青铜窖藏出土了一件■鼎〔６〕，从器形上看是商代铜器（图版壹，７）
〔７〕。鼎内壁铸有铭文：“■作父庚■。■册。”旁边还加刻两行铭文（图四，４；图版壹，８）：“唯丁

未，……鼎。”由于公布的图版不够清晰完整，加刻内容难以尽释。此鼎本为商代器物，后来刻

款铭文为周人所加，出土地点也在周原地区，这件鼎很可能是周人伐商所获（详后文）。商代铜

器在周人墓葬、窖藏中出土较为常见，但加刻铭文者并不多，此鼎值得注意。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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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博物馆：《宜昌万福垴编钟出土及遗址初步勘探》，《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第８版；李伯谦主编：《中国出

土青铜器全集》第１１册，１９６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２０１８年。文中所用图片采自后者。

马承源：《晋侯■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７期，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高至喜：《晋侯苏钟笔谈》，《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关晓武：《两周青铜编钟制作技术规范试探》，《机械技术史》第３辑，２００２年。

李学勤：《晋侯苏钟的年代学问题》，《故宫学刊》总第二辑，２００５年。

段绍嘉：《对师克■盖和 鼎铭文鉴别的商榷》，《文物》１９６０年８、９期。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４册，９６页，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图四　保留原铭并加刻新铭的金文

１ ．卫夫人鬲第一器　２．卫夫人鬲第二器　３．卫夫人鬲第三器　４．■鼎　５．陈璋圆壶　６．陈璋圆壶（１－４、６为拓本，５为摹本）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在原铭的空隙间加刻新铭，通读铭文时需将原铭与新铭接续连读。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河南■县辛村５号墓出土的卫夫人鬲，现存三件〔１〕，铭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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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三件鬲的铭文分别取自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 铭 文 选 编 写 组：《商 周 青 铜 器 铭 文 选》（二），５３９、５３８页，文 物 出 版 社，

１９８７年；郭宝钧：《■县辛村》，图版陆壹，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辛村５号墓 为 女 性 墓 葬，曾 被 盗 扰，一 般 认 为 卫 夫 人

鬲便出自此墓。



　　卫文 君 夫人叔 姜 作其行鬲，用从遥征。

三件鬲铭本为铸款，但是后来加刻了“文 君”、“叔 姜”四 字。其 中 第 一 器 分 别 在“卫”字 后 加 刻

“文君”，在“夫人”后加刻“叔姜”（图四，１）。而第二、三器因铭文前两字之间距离过窄，而把“文

君”二字也挪至“夫人”之后（图四，２、３），但阅读顺序仍应以第一器为准。此器自名“行鬲”，根

据学术界近年研究，自名修饰语中含有“行”字往往说明该器是作为陪葬来用〔１〕，吴镇烽就认

为卫夫人鬲“其实并不是卫夫人在世时自作之器，而是死后家人用其名义为之铸造”〔２〕。按：

本文观点与此略有不同。首先，这三件鬲铸造较为精美，无法从器物本身看出其为明器；其次，

设若此器是卫夫人死后其家人所作，那么死者的身份和称呼应当都是明确的，似乎不应在称谓

上出现模糊之处，而且是三件鬲同时出现。此处尝试对这一情况进行探讨。如果三件铜鬲的

器主原本便为叔姜，很可能也是其生前所作，大概因为无论是从其丈夫角度，还是从其自己私

名角度，铸铭“卫夫人”所指都较为宽泛，所以死后加刻铭文，以明确具体所指。如果铜鬲原本

不是为叔姜所作，而器主是其他卫夫人，只是叔姜死后她的后人拿来为她随葬，那么加刻铭文

是有意更改器主信息，确定器物新的主人。无论如何，鬲上加刻铭文的目的是要明确器物新的

归属是可以肯定的。

１９８２年２月，江苏淮阴盱眙县穆店乡南窑庄窖藏曾出土一件精美的铜壶，其口沿上刻有

铭文（图四，６）：“重金■■〔３〕，受一觳五■。”这是典型的燕国计容铭文。除此之外，器物上面

还刻有其他铭文，整理者最初公布时介绍说：“圈足外缘铭文二十余字，刻划浅，多锈蚀。”但并

未给出圈足铭文的拓本与照片〔４〕。后来，周晓陆公布了壶圈足外部铭文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他指出此壶共有三处铭文，除了口沿外，圈足内部有一处，约二至四字，但被锐器细细錾戳，已

经很难辨识，同时他还公布了铜壶圈足外部刻铭的摹本〔５〕。《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公

布了该壶圈足外部刻铭的最新摹本（《集成》９９７５；图四，５），较之周晓陆公布的摹本更为准确。

现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和本文的理解将铭文转录于下：

　　唯王五年，郑■、陈得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大将■孤、陈璋纳伐燕胜邦之获〔６〕。

此器是齐燕之战中齐国的战利品，旧说认为是陈璋伐燕所得，所以目前多将其称作陈璋圆壶。

与旧说不同，本文认为此器是■孤、陈璋二人所得，两人都是齐国伐燕时的将领，陈璋即齐国大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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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吴镇烽：《试论古代青铜器中的随葬品》，《青铜器与金文》第５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李家浩：《谈古代的酒器■》，《古文字研究》第２４辑，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

南京博物院、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

周晓陆：《盱眙所出重金络■·陈璋圆壶读考》，《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学术界对铭文的考释意见纷繁，孙刚曾有总结（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１４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在诸

说中，本文认为“■”读为“将”是正确的；而 形，有释“孔”、释“孤”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占主流，本文赞同释“孤”说，
“■孤”应是人名。铭文最后一句，过去断句和破读也存在分歧，多数人赞同读作“陈璋入伐燕，胜 邦 之 获”，而 本 文 赞

同读作“……陈璋纳伐燕胜邦之获”，“纳”字读法可参照鄂侯驭方鼎（《集成》２８１０）“鄂侯驭方内（纳）壶于王”一句。



将田璋，见于典籍记载；至于■孤所指难以明确，附此待考。此器的特殊之处在于铜壶口沿略

向外侈，上面的燕国铭文更加显豁，易被看到，而圈足内部铭文不易被发现，但陈璋等人获得此

壶后，在加刻铭文的同时，錾凿了圈足内部铭文，却保留了更为显豁的口沿铭文。推测其原因有二：

一是口沿铭文属于计容内容，并未记录器主名字，而圈足内被剔除的文字可能是原器主之名；二是

此器过于精美，发掘者赞誉其“精美绝伦”，如果在口沿上錾刻会影响器物的美观。大概是因为

这两点，陈璋等人才剔除了更为隐蔽的圈足内部铭文，而保留了口沿上的燕国原刻。

另外，商周铜器上还存在很多刻款铭文，但有些不能判断是否为器物易主后所加刻，这种

情况无法直接看出铜器的流动，此处暂不讨论。

二　刮磨、加刻金文的内容研究

上文结合具体实例对刮磨、加刻铭文现象进行了分类讨论。经过辨析可知，存在此类现象

的铜器器主大多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些器物本身与后来加刻的铭文在时代、国别等方面可能

存在差异，如果仅仅依据所加刻的铭文来判断，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也使得存在刮

磨、加刻现象的器物十分复杂。这类器物的器主、时代、国别、铭文释读等方面需要详加辨析，

才能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下面便结合实例对一些复杂情况予以分类研究。

（一）刮磨、加刻铭文与器物的主人

铭文中器主名字若被铲掉，就会抹去器物原来主人的记录，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会随之

淹没。有时需要深入剖析、挖掘，才能对作器者的身份进行判断。西周晚期的士父钟现存一组

四件（《集成》１４５－１４８）。钟铭开篇及中间都曾被刮磨，而且四件钟铭被刮磨的位置是相同的。

下面先录写铭文再讨论相关问题：

　　□□□□作朕皇考叔氏宝林钟，用喜侃皇考。其严在，丰丰■■，降余鲁多福无疆，唯

康佑纯鲁，用广启士父身，擢于永命。士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

观诸铭文拓本（如《集成》１４７、１４８），铭文被刮磨的地方共有两处，一处在开端，应是作器者的名

字；另一处在铭文后端，位于“士父其■□□万年”一句中。从位置上看，前者被铲掉的大概是

四字，后者应该是二字（图五，１、２）。《故宫青铜器》一书曾收录其中二件编钟的清晰图版，从图

版可以清楚地看到铭文中两处刮磨痕迹〔１〕。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此点，方浚益在《缀遗斋彝

器考释》中曾著录二件士父钟，并云：“其阙处凹下有昔人摩砻痕迹，非后来土蚀也。”又谓：“然

文中‘用广启士父身’一语，乃作器人自谓。”并将钟名定作“士父钟”〔２〕。郭沫若的观点与此类

似：“此钟传世凡三器，凡有人名之处，大抵凿去，仅‘士父’二字之一得免于难，疑在古时由贿赂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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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２２１、２２２页，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１４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５年，３０页。



图五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士父钟铭文拓本

１．《集成》１４７　２．《集成》１４８

　

或虏获之故而易主，后之所有者凿去之也。”〔１〕自此以后学术界多将这几件钟称作“士父钟”。

但仔细探求，这种处理是十分可疑的。

铭文第一处被铲去的显然是作器者的名字。至于第二处，“■”字作为连词，其前后是并列

关系，所以被铲掉的也是人名。着眼于铭文整体，前后两处被铲掉的应该是同一人名，如此前

后才能相互对应。只是人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共四字；而第二次出现时用简称因而少了两

字，这些都是不难判断的。刮磨两处人名是有意彻底清除器物原主人的痕迹。过去将此器定

名作“士父钟”主要是依据“广启士父身”一句。但此说可疑，假设作器者为“士父”，那么为何在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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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将其铲掉，而在铭文后部“广启士父身”和“士父其■”两处又将其保留呢？即使认为这是

不小心而遗留也不能成立，因为铭文后面也存在刮磨现象，可见刮磨者是对全篇铭文都有留意

的。而且四篇铭文刮磨情况整齐划一，每篇铭文中两处“士父”都被保留。所以，本文认为编钟

上被刮去的铭文并非“士父”。

按照通例，西周金文中“广启某身”之“某”多数都是指器主而言，那么这套编钟若非士父所

作，制作者必然与士父关系极为密切，最有可能就是士父的夫人。铭文里“士父其■□□万年，

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一句十分关键，作器者将自己置于士父之后，两者共同“万年”，且子孙

也是两者共有，所以作器者应该就是士父的夫人。这一点还可通过同类词例加以证明，金文中

在“Ａ■Ｂ万年”的词例中，Ａ、Ｂ往往是夫妻关系。如：

　　叔■作宝尊簋，■仲氏万年。　　叔■簋（《集成》４１３７）

　　县■……我不能不■县伯万年保。　　县■簋（《集成》４２６９）

　　芮伯稽首，敢作皇姊盉，其■■伯万年。　　芮伯盉〔１〕

　　■■蔡姬永宝。　　■钟（《集成》８８、８９）

与上述铭文相类，士父钟里与“士父”并列的应该也是他的夫人。所以钟铭被刮去的应是士父

夫人之名，她可能正是这套编钟的制作者。由于她与士父关系紧密，所以在铭文中会使用“广

启士父身”的语句。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其名字被铲去，她作为器主的身份也就未被揭示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根据早期女性墓葬中很少有钟磬等乐器作为随葬品，有学者认为西周

时期女性不能使用编钟等乐器，如印群认为西周至春秋中期随葬金石之乐仍是男性高级贵族

的专利〔２〕。常怀颖对此进行了辩驳，指出西周中期横水墓地Ｍ１、张家坡Ｍ１６３两座女性墓都

随葬了编钟〔３〕。但学者对此的认识并不相同，或认为女性墓葬随葬编钟是墓主丈夫或儿子所

为，随葬编钟是强调和抬高女子身份。从逻辑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横水墓地 Ｍ１编钟

未铸铭文，而张家坡 Ｍ１６３编钟是井叔所铸，很可能是女性墓主死后生者以别人使用的编钟进

行陪葬。现在来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争议，是没有找到确定的女子作钟的实例。近年新公布

的■加编钟出土于湖北枣树林墓葬〔４〕，■加是曾公宝的夫人，时代明确，属于春秋中期〔５〕，说

明春秋中期已有女子制作乐器并可随葬，这已经说明上引印群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士父钟属

于西周晚期，两者相隔不远。如果本文所论可信，士父钟的制作者就是士父之夫人，这为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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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物局联合考古队、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 心、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土 文

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Ｍ２１５８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２４８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常怀颖：《西周钟■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关于此钟器主的讨论参李春桃、凡国栋：《■加编钟的定名、释读及时代》，《江汉考古》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湖 北 随 州 枣 树 林 墓 地２０１９年 发 掘

收获》，《江汉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３期；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时期女子铸造乐钟提供了一个关键例证，也说明西周时期女子可以使用金石之乐〔１〕。

（二）刮磨、加刻铭文与器物的时代

刮磨、加刻铭文的器物时代较为特殊，铭文反映的时间和器物的制作时间往往不同。如上

文所讨论的成钟，铭文是西周晚期（可能是厉王）所刻，但器物肯定较铭文早。类似现象还有一

些，如果研究者不加留意，将铭文时代与器物时代等同便会造成误判。

下面讨论一套学术界长期误判时代的器物。曾侯乙墓曾出土一套尊和盘，器物十分精美。

盘上带有铭文，一般著录书籍直接命名作曾侯乙盘（图版贰，１），并将释文录作：

　　曾侯乙作持用终。

其实，如此处理并没有体现出器物的复杂性和铭文的原始特征。关于此器铭文，发掘报告曾有

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尊盘的盘内底上一圈铭文，原来是“曾侯■之□□”六字，后刮去“■”及

最后二字，但“■”字 仍 依 稀 可 辨 认，保 留 原 来 的“曾 侯”和“之”三 字，利 用“之”字 改 刻 成

“持”字，加刻“乙作”和“用终”四字为“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可知此器原为曾侯■之器，

后为曾侯乙所有，故改刻了他的名字。从字体风格来看亦显系两人之手迹。前者秀丽，后

者恣肆〔２〕。

从铭文照片来看（图版贰，２）〔３〕，发掘报告的描述客观准确。曾侯乙对此盘的处理值得玩味，

其所刮磨之字为“■”，是原器主名字。最后二字可能是器物的自名，被刮的原因是此位置需加

刻“用终”二字，“……作持用终”的表述是曾侯乙时期铜器铭文最为常见的范式。而“曾侯”、“之”未

被刮磨，是因为这与要加刻的铭文内容相关，“曾侯乙”身份亦为曾侯，而“之”字正是“寺”字的组成

偏旁。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出，曾侯乙对于该盘的刮磨与加刻就是要去除器物旧主人的痕迹，进

而彰显器物新的主人。关于盘的时代，现在著录书籍根据铭文中曾侯乙字样，将其判定在战国

早期。其实，此说并不可信，这是没有注意到加刻铭文的特殊性所致（详后文）。

提到此盘，就不得不讨论与其一同出土的曾侯乙尊。两者组合、配套使用（图版贰，１）。此

尊颈部外面刻有铭文：

　　曾侯乙作持用终。

仅着眼于铭文，此铭为曾侯乙所刻，且又出自曾侯乙墓，所以一直以来都将此器的时代定在战

国早期，认为器主是曾侯乙。学术界对此均无异议。但若仔细分析，这一意见恐怕是站不住脚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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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问题，本文定稿后得到学者的反馈建议。首先，审稿专家指出，铭文中“男性器主■夫人”的表述在当时应是一

种习惯，表示礼制所强调的“夫妇一体”，实际上此钟的作器者也可能是男性器主。其次，吴 振 武 师 提 示 笔 者，还 有 另

一种可能，即西周时期乐器的制作主体为男性，而士父的夫人作为此套编钟的作器者，行为僭越，因而其名被刮掉，目

的是隐藏其作器的行为。按：无论何种原因，此套编钟原本为士父夫人所作，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将审稿专家和

吴振武师的提示附录此处，兼表谢忱！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１８９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照片采自张昌平：《关于曾侯乙尊盘》，《上海文博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的。此尊与盘的制作工艺、方法一致，形制纹饰、款式风格基本相同，两者是一套器物，彼此搭

配使用。据此不难判定，这套尊盘是同时制作而成。根据盘的铭文可知，盘的最初拥有者为曾

侯■，是在曾侯■时期铸造而成。那么这件尊显然也在曾侯■时期铸成，我们还可通过分析铭

文的制作方式来佐证这一结论。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很多带有铭文，但绝大多数都是铸款。

上文讨论的盘是铸款改成刻款，而这件尊则是纯粹的刻款（图版贰，３）〔１〕，这是比较奇怪的。

所以不难推断，尊与盘原本都是曾侯■所作，只是铸造时盘上铸有铭文，而尊上未铸铭文。这

是由于尊盘需配套使用，在盘上铸铭便等于标注了尊的归属。后来这套器物转至曾侯乙手中，

曾侯乙便将盘的原铭进行刮磨并改刻，同时对本无铭文的尊直接加刻铭文，使自己成为两件器

物的新主人，这也可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物勒主名”了。

再回头看这套尊盘的时代。由于其上面标有“曾侯乙”字样，又出自曾侯乙墓，而曾侯乙处

于战国早期，时代明确，所以过去学术界都将这套尊盘定在战国早期。现在明确了这套器物为

曾侯■所作，而根据文峰塔曾侯■墓地，曾侯■处于春秋晚期〔２〕，那么这件尊也属于春秋晚

期。过去将其定在战国早期，时代判断有误，应加以修正。

判断加刻铭文的器物时代颇为复杂，不宜根据铭文直接判定器物的年代；也不宜根据器物

的形制直接判定铭文的年代。建议将两者分别标注，以曾侯乙尊盘为例，盘和尊器物的时代宜

定在春秋晚期，而所加刻的铭文宜定在战国早期。

（三）刮磨、加刻铭文与器物的国别

加刻铭文的国别也十分复杂。上文讨论的陈璋圆壶，整理者最初并未公布圈足铭文的拓

本与照片。此器出土于江苏盱眙，该地战国时期曾属楚国，同窖藏还出土有战国时期楚国“郢

■”金版，所以学者或认为此壶为楚国器物〔３〕。也有学者根据壶口沿上的刻铭认为此为燕器。

因而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后来圈足外部铭文公布，根据内容可以明确此器本来属于燕国，后

被齐国虏获。所以器物本身及口沿铭文应属燕国；而圈足外部铭文属于齐国，应该把性质不同

的材料分开判断。

同类材料还有战国时期的平安君鼎。二十八年平安君鼎出土于河南泌阳官庄三号墓〔４〕，

鼎身和器盖都有两处不同时期加刻而成的铭文（图六，１），因这是一座秦墓，所以整理者认为平

安君鼎为秦器。李学勤反对此说，认为此鼎属于卫国器物〔５〕。与此相关的是一件传世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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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采自张昌平：《关于曾侯乙尊盘》，《上海文博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拓本也能看出铭为刻款，参湖北省博物馆：《曾

侯乙墓》，１８１、２８１、２８２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 Ｍ１（曾侯■墓）、Ｍ２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吴蒙：《盱眙南窑铜壶小议》，《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

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 物》１９８０年 第９期；李 伯 谦 主 编：《中 国 出 土 青 铜 器 全 集》第

１０册，４２６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２０１８年。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９期。



图六　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１．二十八年平安君鼎　２、３．安邑下官锺

　

年平安君鼎，在清代 就 已 经 著 录，清 代 陈 介 祺 曾 提 出 三 十 二 年 平 安 君 鼎 为“周 末 梁 器”的 意

见〔１〕。后来学者也多认为两件平安君鼎属于魏器〔２〕，而吴良宝则从文献记载、地理变革等方

面对诸说做了全面辨析，他认为在战国中晚期，鼎铭所记的单父一地归属大概经历了“卫（或

魏）→宋→齐→魏”的 变 化，而 平 安 君 鼎 是 卫 国 或 魏 国 的 可 能 性 都 存 在〔３〕。可 见，学 术 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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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１６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５年，２５页。

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吴良宝：《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两件平安君鼎国别的判 断 是 存 在 争 议 的。本 文 认 为 现 在 仍 然 应 该 将 器 物 与 铭 文 区 别 对 待。

从形制上看，这两件平 安 君 鼎 本 身 究 竟 属 于 卫 国 还 是 魏 国，尚 难 论 定。但 这 两 件 鼎 所 加 刻

的铭文应当是魏刻，铭文中“■”是典型的魏国容量单位用字〔１〕，所以加刻的铭文应是魏国文

字。

战国时期还有很多加刻铭文的器物国别比较复杂，如安邑下官锺（《集成》９７０７），该器出土

于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２〕，锺上有三处刻铭：

　　第一处铭文：安邑下官锺。

　　第二处铭文：十年九月，府■夫成加、史狄校之，大大半斗一溢少半溢。

　　第三处铭文：十三斗一升。

“安邑”为地名，战国时期曾一度是魏国都城，所以第一处铭文为魏刻（图六，２；图版贰，５）；第三

处铭文是秦系文字（图六，３），器物又出自秦墓，此铭文是器物流传至秦国之后加刻，学术界对

此多无异议。而第二处铭文（图六，２；图版贰，５）过去也被当作是魏国刻铭〔３〕。但是随着新见

资料的增多，证明这一认识是有问题的。近些年公布的荥阳上官皿中校量铭文与安邑下官锺

第二处铭文几乎全同，李学勤据此认为安邑下官锺第二处铭文是韩刻〔４〕，其说可信。可见安

邑下官锺本为魏国器物，但上面所刻的三处铭文分属魏国、韩国、秦国，器物的国别与铭文的国

别不能完全等同。所以，在结合铭文讨论器物国别时，如果铭文为刻款，应当充分注意加刻铭

文的复杂性。

（四）刮磨、加刻铭文与文字释读

刮磨现象会导致文字形体不全，若根据残余笔画释读文字容易导致误释。刚刚公布的一

件封鼎（图版贰，４），从形制上看为西周早期器物。铭文下部不够清晰，整理者说：“因字口极

浅，无法拓印，湿水后字迹稍微明显一些。”其实观察铭文照片可以看出（图版贰，６），这篇铭文

上部字迹清晰，而下部曾被刮磨，导致铭文模糊不清。整理者给出的释文作〔５〕：

　　惟十又二月初吉丙申，在井，仲锡封贝，用作宝尊彝。

整理者把“井”字读为“邢”属上读，认为是地名，“中”是赏赐者，读为“仲”表示兄弟排行，在铭文

中代表邢仲。按：从断句上看，整理者的解释有可能成立，但是也存在其他可能。这不是本文

的讨论重点，故此处不赘述。至于整理者所释的“封”字，原篆照片仍能辨析出偏旁和笔画（图

版贰，６），整理者摹本作 ，对此形摹写准确，但释读有误。此形 左部下面竖画穿出，而西周

—５１２—

李春桃：商周金文中刮磨、加刻现象研究 　

〔１〕
〔２〕

〔３〕
〔４〕
〔５〕

黄盛璋：《魏享陵鼎铭考论》，《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１１期。

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铜器》，《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６期。彩图选自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１０册，１１０页，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古文字研究》第１７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

李学勤：《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钟》，《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

任雪莉、董卫剑：《新见封鼎小考》，《文物》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金文中“封”字作 ，左 下 部 从 土，竖 画 都 是 不 穿 出 的； 右 部 所 从 并 非“又”或“■”旁，而 是

“殳”旁。所以无论是着眼于字形的左面还是右面，释“封”说都站不住脚，整理者在文章中说

“暂时隶定为‘封’”，这说明他们的认识也有所游移。本文认为此形应是释作“■”，只是形体右

部“殳”旁因刮磨而模糊才导致误释。类似写法的“■”字在金文中曾有出现，如学术界公布的

几件卫簋，器身、器盖都有铭文，作为赏赐品的“朱亢”一词的“朱”作 、 〔１〕、 等〔２〕，是借

“■”为“朱”。妊爵铭文中“■”字作 。以卫簋、妊爵铭文中“■”字与 形相比，诸字写法基

本一致，可见后者也是“■”字。铭文是说井仲赐给“■”贝，而“■”作了这件宝鼎。所以过去将

这件西周早期青铜鼎称作“封鼎”是错误的，其正确定名应为“■鼎”。

因刮磨而导致误释的现象还有其他实例。上文讨论过的■君鲜鼎铭文如下：

　　■君鲜作其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用之。其或隹□，则明殛之。

整理者所释的“隹”字，字形略有残损，从铭文照片大致可辨析出轮廓（图版壹，２），其与常见的

“隹”形相比，明显多出一些笔画，其上部多出三个点画，所以整理者给出的摹本作 ，将上部

摹写成“屮”旁，虽不够精确，但也注意到了“隹”上部有三处笔画。除此之外，在“隹”的下部还

有一个“又”形，这从器物的照片和拓本中都能看出。下面结合清晰照片和拓本为此形重新作

出摹本 。需要注意的是， 形并非此字全貌。上文已论，此铭曾经刮磨，整理者曾有介绍：

“‘或’字以下诸字经过打磨，不甚清晰。”从彩色图版上看，铭文最后两句被刮磨的十分严重，以

至于个别文字残 缺， 形 就 是 被 刮 磨 后 剩 余 的 部 分。结 合 形 体 写 法 与 结 构，此 形 应 该 释 成

“夺”字。金文中“夺”字或作 （《集成》５３３１）、 （《集成》３３７２），与此类“夺”字相比，鼎铭所从

的“衣”形被刮磨掉，只残留了中间部分，但同时含有“小”、“隹”、“又”三个部件的字并不多见，

再结合文意，仍可识出。

将“隹”改释成“夺”后，可训作夺失、脱落。■君鲜鼎铭文可与下录金文相互类比：

　　惟王三月丁丑，大师氏姜作宝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其敢有夺，则俾受其

百殃。　　太师氏姜■〔３〕

太师氏姜■铭文的“夺”字应训作夺失、脱落〔４〕。铭文是说如果子孙失去此器，会 遭 受 祸 殃。

而■君鲜鼎铭文中“夺”字用法相同，铭文是说■君鲜作铸此鼎，子孙要永远珍用。若有脱失，

则会遭受明殛之罚。

（五）刮磨、加刻铭文与校正修补

刮磨、加刻铭文常常是因器物流转所引起，但并非全部如此，面对一些特殊现象还需要仔

细辨析，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如铭文的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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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裕：《乐从堂藏■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８７页，安徽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湖北省博物馆：《晋国宝藏：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９２、９３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拙文：《太师氏姜■铭文释读》，《古文字研究》第３１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



与补充。以■钟为例，此处要讨论的■钟共五件〔１〕，为了便于比对，现附录 编 钟 的 铭 文 拓 本

（图七，１－５），同时录写释文于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蔡姬永宝，用

邵大宗。　　■钟甲（《集成》８８）

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　　■钟乙（《集成》８９）

唯正月初吉丁亥，■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蔡姬永宝，用

邵大宗。　　■钟丙（《集成》９０）

好宾。■■蔡姬。　　■钟丁（《集成》９１）

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考■伯■林钟，■■蔡姬永宝。　　■钟戊（《集成》

９２）

五件编钟里除了乙钟铭文不全外，其他钟铭文都出现了“■■蔡姬永保”一句。其中甲器铭文

“■蔡姬”三字风格与其他铭文区别明显，应是后来刻款〔２〕。清人刘心源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他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云：“‘永’上三字，篆迹窳劣，疑后人补镌者。”〔３〕陈昭容说“‘蔡姬’明

显是将原来铭文刮去后原位加刻”〔４〕。

根据甲钟的刮磨、加刻情况，容易得出此钟与同组其他编钟最初并非一套而是后来拼凑而成的结

论。那么甲钟应该是■为另一夫人所作，后来这位夫人名字被改成“蔡姬”，又重新进行了编组。这种

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也可能原来甲钟此处就是“■蔡姬”三字，只是铭文铸坏或铸错，后来又将坏铭铲

平，重新加刻这三个字，属于铭文修补。那么哪一种推测更接近事实呢？

观诸形制方面，对比原器形可知，甲、乙、丙、丁四件器更为近似：其纹饰相同，基音点标志

都是圆涡文。而戊器的基音点标志是鸟纹。从铭文内容上看，前四器都是为“追孝己伯”而作；

而戊器是为文考■伯所作，“■■蔡姬永宝”的位置在钟的甬部。所以这五件钟原来至少应该

分成两组，即甲、乙、丙、丁四件原为一组，戊属于另一组。前一组里甲钟与其他三件形制一致，

铭文内容相同，看不出明显差异，这四 件 钟 原 本 应 当 就 是 一 组。那 么 甲 钟 铭 文 里“■蔡 姬”三

字，虽是刮削后补刻，但未必涉及到器物流动，很可能原铭文此处制造时存在坏损或误铸，后来

被刮磨并改刻，这似可看作金文中的“校正修补”，值得日后留意〔５〕。这也提示我们在遇到刮

磨加刻铭文现象时，应当充分注意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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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文集成》另著录一件■钟，因图版不够清晰，该钟的流传情况不详，故此处暂不讨论。该钟图版参陕西省古籍

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金文集成》第５册，５６３页，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此处顺便提及，甲钟甬部略有倾斜，容庚认为是“甬稍右 倾 乃 后 补”，参 容 庚：《商 周 彝 器 统 考》，３７４页，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８年。

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庆柱、段志洪、冯时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１３册，线装书局，２００５年，２９０页。

陈昭容：《周代妇女在祭祀中的地位———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一）》，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

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前文讨论的鄱子成周钟的刮磨现象，也可能属于校正修补行为。



图七　■钟铭文拓本

１．甲钟　２．乙钟　３．丙钟　４．丁钟　５．戊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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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刮磨、加刻铭文所体现出的时代、器类差异性

时代差异方面，本文对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中刮磨、加刻现象进行了排查，发现这种现象在

商代出现极少，而主要存在于两周时期。对比两周时期，数量方面东周较西周呈大幅增多趋

势，这与两周时期政治格局变化关系密切。自春秋开始，周王室影响日渐式微，而诸侯国的权

力逐渐扩大。诸侯之间相互征伐是常见现象，战国时期则出现了诸国混战局面，领土变更、财

货流动较西周时期更加频繁。从诸侯国内部来看，各个执政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剧烈，相互

倾轧，覆宗灭族的情况屡见不鲜，器物的易主也就更为常见了。总体而言，铜器铭文的刮磨和

加刻现象数量上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器类差异方面，经过排查可知，食器、酒器、水器、乐器都存在刮磨和加刻现象（相关资料见

附表）。细加统计，诸类器物里青铜钟的刮磨和加刻现象最多，如上文已经详论的敬事天王钟、

成钟、楚季钟、鄱子成周钟、士父钟，还有蔡侯申编钟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值得探究。一方

面，从典籍和铭文来看，青铜钟的流动是比较大的。如《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师

悝、师触、师蠲，广车、■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磬，女乐二八。晋

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人所贿赂的器物除了车马兵器外，就是乐器，包括编钟与编■等，而晋

公又把其中的一半分给了魏绛。在这一次记载中，乐器就易主两次，流动甚为频繁。金文中所

见赏赐青铜器的现象，也是以编钟为多。如：

　　锡汝圭瓒一、■钟一肆、■■百钧。　　多友鼎（《集成》２８３５）

锡汝戈■■□■彤■、干五■、钟一肆五金〔１〕。　　■簋（《集成》４３１１）

锡汝马乘、钟五金。　　公臣簋（《集成》４１８４）

铭文中还有其他类似记载。这说明两周时期青铜编钟常被用来赏赐、赠予，流动性较大。另一

方面，钟■在青铜器中也有其特殊性。两周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礼乐文明。在祭祀、宴享等场合

常常会使用乐器。在时人的观念中，乐器是连接自己和祖先的桥梁，所以钟铭常云：用追孝（昭

格）喜侃前文人，前文人严在上，降余 多 福。“前 文 人”即 前 辈 祖 先，器 主 认 为 通 过 钟 乐 可 以 感

通、喜乐祖先，祖先也会赐予福禄。试想，如果某位祭祀者使用的乐器来自他人，上面还铸有他

人名字，那么从形式上讲祭祀者所“昭 格”、“喜 侃”的 便 是 别 人 的 先 祖，这 显 然 令 人 无 法 接 受。

所以钟铭里面器主名字被刮磨也就不难理解了。

战国时期青铜容器中还存在很多计容、计重铭文，这些铭文中有一些是后来加刻而成，这

种现象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原器铸造完成后随即加刻，铭文所反映的是器物原始面貌；另

一类则是器物产生了流动，或者国别、或者时代发生了变化，在新的体系下铭文无法反应出准

确的容量或重量，要对器物进行校量，需按照新的校量结果加刻铭文，才能便于时人使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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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前文已经提到的安邑下官锺便属于这类现象，与此相似的还有三年垣

上官鼎〔１〕，鼎的器身加刻了校量铭文：“三年已校，大十六■。”〔２〕从铭文风格和用字上看，校

量内容应该也是韩刻。还有一些战国时期六国器物，后来流转至秦国，被重新加刻了校量铭文

或置用地信息，这是金文中常见现象，毋庸赘述。

三　刮磨、加刻现象与青铜器流转

铭文的刮磨、加刻与铜器流动关系密切，可以此为切入点，再结合传世典籍、金文内容等资

料对铜器的流转方式加以探讨。事实上，过去已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对青铜礼器的流转方式

进行过总结〔３〕，本文与其角度不同，所得出的流转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战争中的捷获

战争俘获是青铜器流动中的常见现象。《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 以 其 雁

往。”《左传·庄公二十年》：“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左传·昭公二十三

年》：“吴大子诸樊入■，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孟子在批评齐宣王伐燕时也云：“杀其父兄，

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 子·梁 惠 王 下》）。而 文 献 中 将 这 种 现 象 称 作“掳 器”，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却。

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王出亡，……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

王。淖齿遂杀■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 地 卤 器。”张 守 节《正 义》曰：“卤 掠 齐 宝 器 也。”读“卤”为

“掳”，是掳略其他国家的器物。陈璋圆壶、陈璋方壶、燕王职壶都属于此类情况。上文所论淅

川下寺楚墓出土众多被刮磨的青铜器，赵世刚认为这是楚国贵族之间的斗争所引起，如果此说

可信，这则属于掳略本国内部政敌的器物了。关于斗争虏获器物的情况典籍记载较多，出土铭

文中也有所反应，我们曾在两篇小文中略有介绍〔４〕，此处不再赘述。

（二）祖先的遗留

两周时期为世袭制，子孙在继承先辈职事的同时也承袭他们的家资，而青铜器是 家 族 身

份、权利、财富的象征，自然也会世代相传。所以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勿丧”之类的套

语极为常见，都是器主强调后辈要珍爱器物，永承祖业。而考古发掘的墓葬或窖藏中往往会出

现某个家族从早至晚的器物。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出土有铭青铜器数十件〔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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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武：《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裘锡圭：《谈谈三年垣上官鼎和宜

阳秦铜鍪的铭文》，《古文字研究》第２７辑，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拙文：《太师氏姜■铭文释读》，《古文字研究》第３１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自钟铭文补释———兼说掳器》，《古文字研

究》第３０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铭文可以判断出折、丰、墙、■为依次承袭的四代人，他们的铜器出自同一窖藏，说明这些器物

被世代相传。类似的情况还可举出扶风强家村窖藏〔１〕，据铭文可知师载、师望、即、师臾为前

后相袭的四代人，其中三代人的器物也出自同一窖藏〔２〕。这与庄白一号窖藏的情 况 是 类 似

的〔３〕。

前文所论被加刻铭文的楚季钟，本为楚季所有，后流传到“厥孙”手中。曾侯乙墓出土的尊

和盘本为曾侯■所有，同样流传至曾侯乙手中，都是祖先器物流传到子孙那里。类似情况还可

以举出彭伯壶。彭伯壶共两件，可分别称作甲、乙两器，１９７４年２月出土于河南南阳西关煤场

一座春秋墓葬内〔４〕。器物内颈和器盖内都铸有铭文，其中甲壶器身、乙壶器身、甲壶器盖三件

铭文作（图八，１－３）：

　　□□□□□壶，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这三件铭文中的首行五字都被刮去，而只有乙壶盖铭文完整（图八，４），内容作：“彭伯自作醴

壶，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对比可知，其余三件被刮去的铭文是“彭伯自作醴”，属于刮磨器主

名字现象。与两件彭伯壶出于同一墓葬的还有两件申公彭宇簠，学者多认为此墓为申公彭宇

的墓葬，这是可信的。根据形制，彭伯壶的时代应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５〕，即两周之际。而

墓葬的年代却晚于此，徐少华认为应在春秋中期前段，不早于春秋早中之际〔６〕。所以尽管彭

伯壶与申公彭宇簠出自同一墓葬，但是两者却非同一时代的器物，前者要早于后者。彭伯的器

物出自彭宇的墓葬，应该不是偶然巧合，很多学者认为彭伯是申公彭宇的先祖〔７〕，此说可信。

那么，这两件壶也属于祖先遗留的器物。

至于彭伯壶铭文为何会被刮磨，王伟认为这与楚国对彭国的政策有关，楚灭彭后并没有毁

其宗庙、迁其宝器，彭国因畏惧楚国，所以将标明身份的“彭伯”等字样刮去，以 向 楚 示 好〔８〕。

王说较具启发性，但事实是否如此，还无法论定。从前文讨论可知，曾侯乙曾刮去曾侯■的

名字，两位曾侯之间看不出有何仇恨，而且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其他曾侯■的器物，名字并没

有被刮去，这说明曾侯乙刮去盘上曾侯■的字样而加刻自己的名字，很可能只是强调自己作

为器物新主 人 的 身 份。与 此 相 类，两 件 彭 伯 壶 的 刮 磨 原 因 相 同，其 中 三 件 铭 文 的 器 主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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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８期。

其中师望所作的器物为传世品，据铭文内容可与其他三人系联。

两个窖藏世系关系可参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 器 窖 藏 的 综 合 研 究》，《中

国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７９年。

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尹俊敏：《〈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

青铜器〉补记》，《华夏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尹俊敏：《南阳出土的彭伯壶》，《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３３页，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而亦有学者 认 为 应 属 于 春 秋 早 期，最 迟 也 不

会晚于春秋中期（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张丹：《楚彭氏家族研究》，《珞珈史苑》２０１１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王伟：《从彭伯壶看古代彭国》，《华夏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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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蔡侯申墓出土存在刮磨、加刻现象的金文拓本

１．蔡侯钮钟　２．蔡侯圆缶

　

字被刮去，还有一处保存完好，所以可能是彭伯后人只想单纯地去掉之前器主的痕迹而已。

过去在提到刮磨现象时，学者常常会将其与斗争、仇恨联系到一起，即使同一家族内部的

器物也多作此解。如蔡侯申墓出土了 大 量 有 铭 器 物，其 中 圆 缶（图 九，２）、方 鉴、一 组 钮 钟（图

八，５；图九，１）、一组编■上面的蔡侯之名都被刮去〔１〕。关于刮去的原因，诸家说法不同。如

殷涤非认为这些是当时宴会常用之器，文献载蔡昭侯二十八年被人谋杀，这些人杀了昭侯后把

他经常用作宴会的器物上面的名字刮去，但还未全部刮掉，内乱便已平息，所以其他器上的昭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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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 县 蔡 侯 墓 出 土 遗 物》，８－１０页，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５６年。图 八，５采 自 上 海

博物馆商周青铜 器 铭 文 选 编 写 组：《商 周 青 铜 器 铭 文 选》（二），３７８页，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图 九 采 自《集 成》２１１、

９９９４。



侯名字被保存下来并随葬于墓内〔１〕。而李学勤认为这些编钟是蔡平侯的，平侯立 而 杀 隐 太

子，蔡昭侯又是隐太子之子，故而蔡昭侯与平侯有很深的仇恨，因此刮掉平侯的名字〔２〕。按：

殷说偶然性太大，恐未必符合事实。李说有成立之可能，但亦无法证实。关键问题是被刮掉的

铭文究竟为何字不得而知，相应地这几件器物原本究竟为哪一代蔡侯所铸也就无法落实。联

系上文所论曾侯乙尊盘的情况，我们认为比较平实的看法是这几件器物应是蔡昭侯之前某一

蔡侯所作，后流传至蔡昭侯处，他为了抹去原器主的信息故而将蔡侯的名字刮去，是否与仇恨

和斗争有关，现在仍无法坐实。

（三）君长的赐赏

《左传·昭公十五年》：“彝器之来，嘉功之由。”为了褒奖下属的功绩，君长往往会赐予青铜

礼器。上文提到晋公以郑国所贿赂乐器的一半赐给魏绛，便属此例。此类现象出现极早，西周

初年便已存在。文献 记 载，武 王 克 商 后 把 所 俘 的 商 代 器 物 分 赐 给 有 功 之 臣，或 称 作“分 器”。

《尚书》本有一篇《分器》专门记录此事，惜已佚失，现仅存《书序》，云：“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

宗彝，作《分 器》。”西 周 墓 葬 中 出 土 很 多 商 代 器 物，学 者 多 归 因 于“分 器”，并 对 此 有 专 门 讨

论〔３〕。前文提到的■鼎，本为商代器物，但出土于周原地区，且加刻了西周铭文。颇疑这件鼎

也是由于“分器”所致，该器原为商代贵族所有，武王克商后，将其分赐给参与伐商的将士，自此

归属周人，并被加刻周代铭文。

两周铜器上常常铸有赏赐铭文，在众多赏赐品中青铜礼器的数量相对少见，以至过去很多

研究者认为赏赐品主要是“圭瓒、舆服、兵器、土田、臣民，而不是青铜礼器”〔４〕。事实上，青铜

礼器作为赏赐品在金文中也有出现，上文已经略述赏赐青铜钟的例子，下面举出一些其他礼

器。如史兽鼎（《集成》２７７８）记载尹赏赐的物品为：“赐方鼎一。”小臣逋鼎（《集成》２５８１）：“小臣

逋即事于西，休仲赐逋鼎。”■鼎（《集成》４１１９）记载云：“赐鼎二。”这些都是上级赏赐下属青铜

礼器的例子。这些例子似与“器不假人”的观念相矛盾，实则不然，遍查两周金文资料，赏赐青

铜礼器的例子甚少，不足以颠覆“器不假人”的传统认识。而且，这些铭文中赏赐的礼器存在其

他解释。本文认为这些作为赏赐品的礼器并不是赏赐者自己所作的器物，而是另有来源。《左

传·昭公七年》记载晋侯染疾，子产谏言 后 晋 侯 疾 病 日 渐 痊 愈，晋 侯 则“赐 子 产 莒 之 二 方 鼎”。

杜预《注》：“方鼎，莒所贡。”可见赐赏的青铜鼎是莒国所贡之器物。《左传·襄公十九年》：“贿

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是鲁襄公送给荀偃的鼎来自吴国寿梦。两周赏赐金文中

也存在内证，如师隹鼎铭文（《集成》２７７４）：“王母■赏厥文母鲁公孙用鼎。”铭文记载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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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存在刮磨、加刻现

象的金文拓本

１．公赐鼎　２．公赐盉

　

赏赐给文母的是“鲁公孙”所用之鼎，也是来自他人，而非王母自己。

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证明金文中所记赏赐的青铜礼器并非赏赐者本

人所作器物，而是源自他处。

结合铭文的刮磨、加刻现象来看，上文所论成钟记载周王赏赐

给成青铜钟，而成将上面原有部分铭文剔除，再加刻新铭。其实不

难推断，周王所 赐 的 青 铜 钟 也 不 会 是 王 家 之 物，应 当 是 取 自 别 处。

设若该钟本是周王所作，按照惯例原来钟铭应记载了器物的制作情

况，那么对于成来说，受赐王室之器，是极大的荣耀，他不会把原来

记载周王作器的内容铲去，只需在其他部位加刻新铭即可，如此处

理更能彰显其功勋与荣耀。所以此器应当是周王以他处所得来的

编钟赏赐给成，成刮去原铭，加刻新铭以记录并彰显功绩。

战国时期的加刻铭文也有体现君上赏赐的例子。１９９７年河南

洛阳市针织厂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上带有刻铭，其中一件青铜鼎（器盖对铭）、二件青铜

盉、一件玉鼎上面都加刻了“公赐鼎”字样（图一〇，１、２）〔１〕，说明这些都是“公”赏赐给墓主人

的器物。学者或怀疑这几件器物是西周君的赗赠〔２〕。需要注意的是，这件青铜鼎出土时内有

残存羊骨、猪骨，这说明器物在入葬前还被使用，所以也有可能是公在墓主人生前赏赐给他铜

鼎，墓主人加刻铭文并使用，同时把“公赐鼎”这件事记录在青铜盉上，其亡故后这些器物也一

同下葬。无论如何，从加刻铭文来看，这件鼎是公所赐予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赏赐铜鼎的一个

实例。总之，赏赐是青铜礼器的流动方式之一，只不过用作赏赐的器物大多来自他处而已。

（四）敬献与赠送

除了君长对下属的赏赐，还有下属对君长的敬献。《左传·昭公十五年》：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

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

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

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

是周王与荀跞饮宴，使用的正是鲁国所进献的壶，周王借此责问为何唯独晋国没有进献器物。

这是典籍中关于“献器”的直接记载。而金文中也有一些记录，例如两件■生器铭文云：

　　唯五年正月己丑，■生 有 事 召，来 合 事。余 献 寝 氏 以 壶。　　五 年■生 簋（《集 成》

４２９２）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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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针织厂东周墓（Ｃ１Ｍ５２６９）的清理》，《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５９页。



　　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生■五寻、壶两。　　五年■生尊〔１〕

簋铭中“壶”是■生敬献给寝氏的〔２〕；尊铭中“壶”是召姜赠送给■生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敬

献与赠送铜器之事。结合加刻铭文现象来看，上文所论楚季钟即属于此类现象，铭文记载楚季

之孙将先祖的编钟献给楚公，这与传世文献记载是相合的，都是先秦时期青铜礼器流动方式的

具体呈现。

赠送是青铜器的流动方式 之 一。典 籍 中 存 在 很 多 以 铜 器 贿 赂 的 记 载。《左 传·桓 公 二

年》：“（华父督）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

赂，故遂相宋公。”所记的即是宋国华父督以郜之大鼎贿赂鲁桓公之事。《左传·成公二年》：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玉磬与地。”是齐败于晋后，以纪国的青铜■、玉器等贿赂晋国。这都

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敬献青铜礼器，均属赠送器物现象。从记载也可看出，这些被赠送的器

物多数也不是赠送者本人所作，而是来自他处，这与上文所论赏赐情况是相同的。

从考古材料来看，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多数是墓主子嗣所随葬；有的可能是他人所赗赠。如

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其中■钟与其他编钟铭文不同，内容作：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可见■钟是楚惠王熊章赗赠曾侯乙的。与此类似，我们推测现在所见的铭文被刮磨的青铜器，

有一些可能就是墓主亲朋僚友赗赠死者的。因为这些器物最终作为他人的陪葬品，故赗赠者

将铭文刮去，以抹除器物原始痕迹。包山楚墓出土了赗书类简牍———包山２７７号竹简和单独

一支木牍〔３〕，简牍内容记录了墓主人接受赗赠的器物包括车马、甲胄等物品。我们怀疑一些

墓葬中出土的部分被刮磨铭文的器物可能有的便属于赗赠品，只是由于出土赗书类材料较少，

无法与随葬器物相互印证，故而现阶段尚无法证实。相信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加，会出现更多明

确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赗赠类的青铜器。

上文分类讨论了青铜礼器铭文中刮磨和加刻现象，从微观上看，其关乎铜器的定 名 与 时

代、铭文的分域与释读，可以推动并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从宏观上看，这一现象映射了当时的

重大历史事件，从商周之际的武王克商，到东周时期的诸国混战，很多史实都可从中窥见。我

们还可据此现象讨论先秦时期静态的时代特征以及动态的社会结构变化等等，这对考古学、历

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都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 会 科 学 基 金 专 项 项 目“基 于 金 文 资 料 的 中 国 先 秦 语 言 文 化 研 究”（项 目 编 号：

２３ＶＲＣ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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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敬献铜壶的例子还可举 出 鄂 侯 驭 方 鼎（《集 成》２８１０），铭 文 云：“王 南 征，伐 角、■，唯 还 自 征，在 坏，鄂 侯 驭 方 纳 壶 于

王。”是鄂侯驭方敬献壶给周王。

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附表 铭文刮磨、加刻辑录表

编号 名称 器物时代 刮磨、加刻类型 来　　源 出处 器类

１ ■鼎 商代晚期
保留原铭，旁边加刻 新

铭

陕西扶 风 法 门 镇 任 家 村 青 铜 窖

藏出土
《陕西金文集成》第４册，９６页 食器

２ 父乙鼎 西周早期 刮磨器主名 湖北随州叶家山 Ｍ１２６出土 《考古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食器

３ ■鼎 西周早期 刮磨部分铭文 陕西宝鸡陈仓区博物馆藏品 《文物》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食器

４ 伯鼎 西周中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品 《集成》１９２１ 食器

５ ■尊 西周中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传世品 《集成》５９０８ 酒器

６ ■姬鼎 西周晚期 刮磨器主名 西安博物院征集品
《陕 西 金 文 集 成》第１４册，１４２
页

食器

７ 蹄足鼎 西周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陕西扶风庄白李村出土
《中 国 出 土 青 铜 器 全 集》第１７
册，５７１页

食器

８ 伯荣父鼎 西周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陕西扶风法门镇庄李家村出土 《陕西金文集成》第３册，５１页 食器

９ 伯荣父簋 西周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陕西扶风法门镇庄李家村出土 《陕西金文集成》第３册，５０页 食器

１０
重 环 纹 簋
（四件）

西周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河南省 平 顶 山 应 国 墓 地 Ｍ６出

土

《中 国 出 土 青 铜 器 全 集》第１０
册，２５３页

食器

１１
仲 太 师 小

子休■
西周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陕西扶 风 法 门 镇 庄 白 二 号 窖 藏

出土
《陕西金文集成》第３册，６页 食器

１２
士父 钟（四

件）
西周晚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品 《集成》１４５－１４８ 乐器

１３ 成钟 西周晚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陕西宝 鸡 西 秦 村 青 铜 器 窖 藏 出

土
《陕西金文集成》第７册，１１９页 乐器

１４ 楚季钟 西周晚期 加刻铭文 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
《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

第８版
乐器

１５
晋 侯 苏 钟
（十六件）

西周晚期 加刻铭文
十四件从香港购回，二件出自山

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Ｍ８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７期 乐器

１６ 彭伯壶甲 两周之际 刮磨器主名
河南南 阳 西 关 煤 场 春 秋 墓 葬 出

土
《中原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酒器

１７ 彭伯壶乙 两周之际 刮磨器主名
河南南 阳 西 关 煤 场 春 秋 墓 葬 出

土
《中原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酒器

１８ 为甫人■ 春秋早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品 《集成》４４０６ 食器

１９ ■君鲜鼎 春秋早期 刮磨诅咒誓词 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 Ｍ２２出土 《江汉考古》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食器

２０
曾 太 保 □
簋（二件）

春秋早期 刮磨全部铭文 湖北随县周家岗春秋墓出土 《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食器

２１ 卫夫人鬲 春秋早期
保留原铭、中间加刻 铭

文
河南■县辛村 Ｍ５出土

《商周 青 铜 器 铭 文 选》第２册，
５３９页

食器

２２ 卫夫人鬲 春秋早期
保留原铭、中间加刻 铭

文
河南■县辛村 Ｍ５出土

《商周 青 铜 器 铭 文 选》第２册，
５３８页

食器

２３ 卫夫人鬲 春秋早期
保留原铭、中间加刻 铭

文
河南■县辛村 Ｍ５出土 《集成》５９５ 食器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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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器物时代 刮磨、加刻类型 来　　源 出处 器类

２４
伯■鬲（二

件）
春秋早期 刮磨全部铭文 湖北随县周家岗春秋墓出土 《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食器

２５
小 子 吉 父

■
春秋早期 刮磨全部铭文

河 南 三 门 峡 上 村 岭 虢 国 墓 地

Ｍ２００１出土
《三门峡虢国墓》，４４页 食器

２６ 陈侯壶 春秋早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品 《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酒器

２７ □□单■ 春秋早期 刮磨器主名 河南信阳罗山高店村出土
《中 国 出 土 青 铜 器 全 集》第１０
册，３９６页

水器

２８
楚 大 师 邓

■慎钟
春秋早期 刮磨全部铭文 上海博物馆征集品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１１期 乐器

２９
伯□ 作 尊

鼎
春秋中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器 《集成》２４３８ 食器

３０ 酉簋 春秋中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随州市公安局追缴 《追回的宝藏》，４７页 食器

３１ ■钟 春秋中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传世品 《集成》８８ 乐器

３２ ■ ■ （国

■）
春秋中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器 《集成》２７１ 乐器

３３
青 铜 鼎
（Ｍ１∶５５）

春秋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墓 Ｍ１出土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５４页 食器

３４
青 铜 鼎
（Ｍ１∶４１）

春秋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墓 Ｍ１出土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６０页 食器

３５ ■ 簠 （四

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墓 Ｍ３出土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２２０－２２２
页

食器

３６
荐 鬲 （二

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墓 Ｍ２出土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１２５－１２６
页

食器

３７
子 季 嬴 青

盆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传世器 《集成》１０３３９ 食器

３８ 次尸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 《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１４０页 酒器

３９
蔡 侯 申 圆

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安徽寿 县 西 门 内 春 秋 蔡 侯 墓 出

土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８页 酒器

４０ 曾侯乙盘 春秋晚期
保留部分铭文，修改 并

加刻铭文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曾侯乙墓》，２２８页 水器

４１ 曾侯乙尊 春秋晚期 加刻铭文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曾侯乙墓》，２２８页 水器

４２
蔡 侯 申 方

鉴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安徽寿 县 西 门 内 春 秋 蔡 侯 墓 出

土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９页 水器

４３
侯 古 堆 编

■（七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河南固 始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出

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４９页 乐器

４４
敬 事 天 王

钟（五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墓 Ｍ１出土

《淅川 下 寺 春 秋 楚 墓》，６８－９１
页

乐器

４５
钮 钟 （四

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安徽寿 县 西 门 内 春 秋 蔡 侯 墓 出

土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１０页 乐器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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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器物时代 刮磨、加刻类型 来　　源 出处 器类

４６
编 ■ （四

件）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安徽寿 县 西 门 内 春 秋 蔡 侯 墓 出

土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１０页 乐器

４７
鄱 子 成 周

钟丙（Ｐ１１）
春秋晚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河南 固 始 县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
出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３页 乐器

４８
鄱 子 成 周

钟丁（Ｐ１２）
春秋晚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河南 固 始 县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
出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３页 乐器

４９
鄱 子 成 周

钟戊（Ｐ１３）
春秋晚期 刮磨器主名

河南 固 始 县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
出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４页 乐器

５０
鄱 子 成 周

钟辛（Ｐ１６）
春秋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河南 固 始 县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
出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４页 乐器

５１
鄱 子 成 周

钟庚（Ｐ１５）
春秋晚期 刮磨部分铭文

河南 固 始 县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
出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４页 乐器

５２
鄱 子 成 周

钟壬（Ｐ１７）
春秋晚期 刮磨全部铭文

河南 固 始 县 侯 古 堆 春 秋 墓 Ｍ１
出土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５４页 乐器

５３ 外卒铎 战国早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传世品 《集成》４２０ 乐器

５４
陈 侯 午

簋〔１〕
战国中期 刮磨部分铭文 传世品 《集成》４１４５ 食器

５５ 公赐鼎 战国中期 加刻铭文 河南洛阳针织厂战国墓葬出土 《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食器

５６ 陈璋圆壶 战国中期 刮磨并加刻铭文
江苏盱 眙 穆 店 乡 南 窑 庄 窖 藏 出

土
《集成》９９７５ 酒器

５７
公 赐 鼎 盉

（二件）
战国中期 加刻铭文 河南洛阳针织厂战国墓葬出土 《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水器

５８
二 十 八 年

平安君鼎
战国晚期 加刻铭文 河南泌阳官庄 Ｍ３出土 《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 食器

５９
三 十 二 年

平安君鼎
战国晚期 加刻铭文 传世品 《集成》２７６４ 食器

６０
三 年 垣 上

官鼎
战国晚期 加刻铭文 洛阳大学文物馆收藏品 《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食器

６１
安 邑 下 官

锺
战国晚期 加刻铭文 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出土 《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酒器

６２
荥 阳 上 官

皿
战国晚期 加刻铭文 传世品 《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 酒器

６３ 兹钟 战国晚期 刮磨部分铭文
河南叶 县 旧 县 村 战 国 墓 Ｍ１出

土
《华夏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乐器

６４ 康悦钟 战国晚期 刮磨部分铭文
河南叶 县 旧 县 村 战 国 墓 Ｍ１出

土
《华夏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乐器

　　备注：此表主要收录考古发掘出土和部分传世器物，收录之时也考虑了图像的辨识度。还有一些铭文可能有刮磨现象，
但是没有足够证据，暂不予收录。表格先后顺序按器物时代排列，同一时代内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的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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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桃：商周金文中刮磨、加刻现象研究 　

〔１〕 罗振玉谓此簋“与前器文同而多磨灭”，详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４５６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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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君鲜鼎

8. 鼎铭文

2. 君鲜鼎铭文

3. 鄱子成周钟 4. 鄱子成周钟铭文 5. 楚季钟

7. 鼎6. 楚季钟铭文

图版壹

存在刮磨或加刻现象的铜器与铭文



图版贰

存在刮磨或加刻现象的铜器与铭文

5. 安邑下官锺铭文

4. 封鼎

1. 曾侯乙尊、盘 2. 曾侯乙盘铭文

6. 封鼎铭文

3. 曾侯乙尊铭文


